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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度記帳士租稅申報實務試題解答※ 
一、 解答： 

(一). 會計所得： 
依據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等據實記載企業的交

易事項，所產生的所得稱為「財務所得」、「會計所得」。 

(二). 課稅所得： 
係指企業依財務所得為基礎，根據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促進產業升

級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暨有關法

令之規定予以調整，產生之所得稱為「課稅所得」。 

(三). 差異種類： 
1. 時間性差異（暫時性差異）： 
係指會計所得與課稅所得，在某一年度出現所得差異，惟仍能在往後年度自

動抵銷而趨之一致。例如，固定資產之折舊在會計上按經濟耐用年限計算，

因而短於報稅時按稅法規定耐用年限，其差異屬之。 
2. 永久性差異： 
係指會計所得與課稅所得，在某一年度一旦出現所得差異，則永遠存在，不

會因時間經過而消失。例如，乘人小客車以實際成本提列折舊，因而超出稅

法規定上限之差異屬之。 
3. 免稅所得： 
包括證券、期貨、土地交易所得、受贈自個人而取得之財產、五年免稅所得

等，是享有免徵所得稅優惠的所得。 
4.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所得： 
如短期票券利息所得及轉投資收益等，是避免重複課稅而不計入所得額課

稅，並非真正享有免徵所得稅優惠的所得。例如短期票券利息所得係採分離

課稅，取得短期票券利息時應扣繳 20％稅款。而轉投資收益，於被投資公
司階段業已核課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不再計入投資公司之所得額課

稅。由此可知，不計所得額課稅之所得，是為了避免重複課稅所作的規定，

其與免稅所得並不相同，於結算申報書之列報亦有別。 

(四). 我國所得稅申報對此差異如何處理： 
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 
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等據實記載，產生其財務報表。至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稅時，

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細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促進產業升

級條例施行細則、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企業併購法、本準則（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暨有關法令之規定未符者，均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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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答： 
(一). 9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營業收入總額 

＝＄ 100,000,000＋＄ 15,000,000－＄ 16,000,000＋＄ 8,000,000－＄
8,500,000－＄5,000,000－＄4,000,000－＄3,000,000－＄2,000,000－＄
1,000,000＝＄83,500,000 

(二).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開立統一發票金額與結算申報營業收入總額調節說明表： 
總分支機構開立統一發票銷售額 ＄100,000,000 
加：上期結轉本期預收款 15,000,000 
本期應收未開立發票金額 8,000,000 

減：本期預收款 （16,000,000） 
上期應收本期開立發票金額 （8,500,000） 
視為銷售開立發票金額 （5,000,000） 
租金收入 （4,000,000） 
出售下腳廢料收入 （3,000,000） 
出售資產收入 （2,000,000） 
勝訴違約收入 （1,000,000） 

本年度結算申報營業收入總額 ＄83,500,000  

(三). 視為銷售營業稅及營所稅之處理原則： 
營利事業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之規定，視為銷售貨物
之銷售額，依下列規定辦理： 
1. 轉供自用或無償移轉他人： 
以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或以上項貨物無償移轉他

人所有，並按時價作為銷售額者，仍按其產製、進口或購買之實際成本為

準，轉列資產或費用，免按時價列帳；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

該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

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2. 解散或廢止營業所餘存之貨物： 
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於解散、廢止時將貨物抵償債務、分

配與股東或出資人按時價作為銷售額者，該項貨物之估價，於辦理清算所

得申報時，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65條規定，以時價或實際成交價格為準。 

3. 委託代購： 
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按代購貨物之實際價格作為銷售額

者，於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除代購之佣金收入仍應列報外，該項銷售

額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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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託代銷： 
委託他人代銷貨物，於送貨時已先按送貨之數量及約定代銷之價格作為其

銷售額者，於年度終了時，其尚未經代銷之貨物價額，應於辦理所得稅結

算申報時，將該項銷售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

項下予以減除。 

5. 受託代銷： 
受他人委託代銷貨物，按約定代銷之價格作為其銷售額時，於辦理當期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除代銷之佣金收入仍應列報外，該項銷售額應於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三、 解答： 
(一). 全戶綜合所得總額： 

 
吳自強 妻子 老大 合計 扣繳稅額 

薪資所得 800,000  60,000 860,000 50,000 

利息所得 200,000 100,000  300,000 30,000 

合    計 1,000,000 100,000 60,000 1,160,000 80,000 

所以全戶綜合所得總額為＄1,160,000 

(二). 全戶之全部免稅額： 
77,000 × 5 ＝＄385,000 

(三). 一般扣除額總額：＄146,000 

列舉扣除額：＄ 
1. 保險費：＄74,000 
人身保險費＝＄24,000 
全民健康保險費＝30,000＋5,000＋5,000＋5,000＋5,000＝＄50,000 

2. 醫藥及生育費：＄3,000 

3. 購屋借款利息：＄0 
實際支付之購屋借款利息＝＄110,000 
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270,000 
＄110,000 － ＄270,000 ＝ －＄160,000 

所以全戶列舉扣除額合計之總額：＝＄74,000＋＄3,000＝＄77,000 

因為 ＜ 標準扣除額 ＄146,000 ，所以採用標準扣除額。 

成 
員 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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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所得淨額計算如下： 
特別扣除額 
＝＄100,000＋＄60,000＋＄270,000＋＄25,000＋＄25,000＝＄480,000 

綜合所得淨額 
＝＄1,160,000－＄385,000－＄146,000－＄480,000＝＄149,000 

(五). 應納稅額 
＝＄149,000 × 6％ ＝ ＄8,940 

(六). 應補納稅額或應退稅額： 
＝＄8,940－＄80,000＝ －＄71,060（應退稅額） 

四、 解答： 
(一).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一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

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所稱加值型

之營業稅，係指依第四章第一節計算稅額（一般稅額計算）者；所稱非加值

型之營業稅，係指依第四章第二節計算稅額（特種稅額計算者）者。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四條規定，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除本

章第二節另有規定外，均應就銷售額，分別按第七條（營業稅率規定為零）

或第十條（營業稅徵收率，規定為 5％－10％，目前徵收率為 5％）規定計算
其銷項稅額，尾數不滿通用貨幣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銷項稅額，指營

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五條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

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

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因此當銷項稅額大於進項稅額時，加值型體系之營業人即有應納稅額，開立

統一發票（一般而言售價高於進貨價格）之後，就有繳納營業稅之義務。但

如進項稅額小於銷項稅額時就會產生溢付稅額，例如適用第七條零稅率規定

之外銷貨物，因銷項稅額為零，扣減其購進供外銷貨物之進項稅額後之餘額，

便產生溢付稅額，可供退稅或留抵。 

(二). 適用加值型營業稅體係之零售商： 
銷項稅額＝＄10,500 ÷ （1＋5％）× 5％ ＝ ＄500 
進項稅額＝＄8,000 × 5％ ＝ ＄400 
應納稅額＝＄500 － ＄400 ＝ ＄100 

(三). 依查定計算營業稅之小規模營業人： 
查定稅額＝＄100,000 × 1％ ＝ ＄1,000 
可扣減進項稅額＝＄4,000 × 10％ ＝ ＄400 
應納稅額＝＄1,000 － ＄400 ＝ ＄600 


